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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阳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
规范管理办法

(试行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行为，提

升物业服务水平，建立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质量评价机制，

推动全市物业服务行业健康、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79 号）《山

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《烟台市物业管理办法》《烟台市普通

住宅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和评分标准》等法律法规、规章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规范管理对象为我市从事住宅专业化物业服

务的物业企业。

第三条 物业服务企业规范管理实行住建部门、镇街、

业主共同参与的物业服务企业“三位一体”质量评价机制，

评定结果与企业诚信、评先选优挂钩。

第四条 质量评价主要从物业服务等级、日常管理、投

诉处理、重大工作落实、红心物业开展情况等方面进行。对

于质量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下达整改通知，督促相关物

业服务企业限期整改。

第五条 质量评价成绩实行百分制，物业企业的最终成

绩为所有服务项目的平均分，服务项目的成绩为住建部门、



镇街、业主评价结果按百分制折算之和(住建部门占比 40%、

镇街占比 30%、业主占比 30%)。质量评价成绩分为三类，一

类为优秀、二类为一般、三类为较差。质量评价成绩在 80

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为优秀企业；质量评价成绩在 60 分（含

60 分）以上的为一般企业；质量评价成绩在 60 分以下的为

较差企业。

第六条 市住建局负责指导全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

量评价工作，负责结果汇总、公示工作；街道办事处负责指

导社区完成辖区内物业服务项目服务质量评价和组织业主

评价工作，无社区的镇街自行完成辖区内物业服务项目服务

质量评价和组织业主评价工作。

第七条 质量评价按照下列步骤进行：

(一)每年 10 月份开始启动质量评价工作，镇街成立物

业服务质量质量评价指导组，指导社区在每个住宅小区各成

立一个评价小组，由 5-7 人组成，成员一般由社区“两委”、

小区(网格)党支部和业主代表组成，可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参与，并将质量评价指导组和评价小组人员名单报市住

建局。

（二）每年 11 月底前，住建部门按照质量评价表(附表

1)对物业服务项目进行评价；镇街指导社区评价小组按照质

量评价表(附表 2),对辖区内物业服务项目进行评价，并组织

业主开展评价工作，业主评价可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进行,每个小区参与评价的业主户数按照实际入住户数



300 户以下不低于 40%，301-500 户不低于 30%，501 户以上

不低于 20%执行。镇街组织社区将辖区内物业服务项目和业

主评价情况(附表 2、3)汇总后，填写质量评价汇总表（附表

4），并将附表 4 报市住建局。

（三）市住建局汇总质量评价结果，12 月底前完成综合

排名并进行公示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直接确定为较差企业：

1.物业服务过程中发生重大责任安全事故，造成严重后

果的；

2.因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不到位，引发重大群体性或

越级上访事件，影响社会稳定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3.因物业服务企业原因，对业主合法、合理、合规投诉

不解决被新闻媒体负面报道，情况属实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

的；

4.物业服务企业擅自在小区内搭建违章建筑、改变公用

设施用途和地点，利用物业公用部位、公用设施设备进行经

营，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；

5.物业企业拒不到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或拒不纳入

烟台市物业企业信用系统的；

6.物业服务合同终止，物业企业不移交物业服务用房、

相关设施、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材料等；

7.其他应将物业服务企业确定为较差的情形。

第九条 质量评价结果统计



物业服务项目年度评价得分＝住建部门评价得分+镇街

评价得分+业主评价得分。

在同一镇街承管一个项目的企业，企业评价得分为承管

项目得分；在同一镇街承管多个项目的企业，企业得分为承

管项目得分的平均分；在不同镇街承管项目的企业，取各镇

街评价得分的平均分。

第十条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，设立“红黑榜”，自发布

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

（一）排名前十且分值在 80 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的优秀

企业，确定为本年度“红榜”物业企业，优先推荐省、市级

的荣誉评选，归集为优良信息并录入烟台市物业服务企业信

用信息管理系统，并在前期物业招投标时给予推荐并适当加

分。

（二）排名后十且分值在 60 分以下的较差企业，列为

本年度“黑榜”物业企业，责令限期整改；拒不整改或整改

不到位的，烟台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信用等

级直接确定为 C 级。信用等级连续三次被确定为 C 级的，纳

入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并视情提请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召

开业主大会解除物业合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。

附件：1.住建部门质量评价表



2.镇街质量评价表

3.业主质量评价表

4.镇街质量评价汇总表

5.住建部门质量评价汇总表



附件 1

莱阳市物业服务质量评价表
(住建部门评分，占比 40%）

镇 街： 社 区：

序号 评价类别 评价标准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

1

服务等级达标

情况

达到相应服务等级要求。 20

达到标准得 20 分，达不到标

准不得分。

2 日常管理情况

按时、按要求报送各类统计报

表、材料，问题整改及时到位。

10

未按时、按要求报送、问题

整改不及时，每次扣 1 分，

问题整改不彻底的，每次扣 2

份，扣完为止；对问题拒不

整改的，本项不得分。

3 投诉处理情况

日常合理投诉处理及时、按时反

馈，群众满意。

30

每发现一次办理、反馈不及

时、群众不满意的扣 3 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4 各级检查情况

上级检查、双随机一公开检查、

安全生产检查等无重大问题。

15 每个问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5

工作任务落实

情况

配合部门统一部署的重大工作，

如：开展文明城市创建、防汛等

各项工作

10

工作配合落实不力的每次扣

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6

红心物业工作

开展情况

落实每月“经理接待日”、积极

开展“我为业主办实事”及小区

15

未完成一项扣 5 分，扣完为

止。



小 区： 物业企业： 时 间：

文化活动等。

加分项

被国家、省、市评定为示范项目或得到相应表彰奖励的，每次分

别加 3 分、

2分、1 分；在省市重大活动组织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,经发

文通报表扬或表彰奖励的.每件次分别加 2 分、1 分；作为迎检单

位，莱阳市级一次加 2 分，烟台市级一次加 3 分，省级一次加 5

分；创建“红心物业”示范点，加 10 分；成立企业党组织，加 10

分。加分无上限。

减分项

凡在重大活动组织等工作中配合不力、敷衍推诿,被省市县通报批

评的,每件次分别减 3 分、2分、1 分。减分无上限。

一票否决 出现办法中第八条情形之一的，直接确定为较差企业。

合计

住建部门(盖章):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

附件 2

莱阳市物业服务质量评价表
(镇街评分，占比 30%)

镇 街： 社 区：

小 区： 物业企业： 时 间：

序号 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细则

得

分

1

物业服务情

况(根据《烟

台市普通住

宅物业服务

等级和评分

办法》进行

实地检查)

(65 分)

综合管理服务情况。 13

符合要求得 13 分，发现一处问

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2

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维护情

况。

13

符合要求得 13 分，发现一处问

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3 公共区域清洁卫生服务情况。 13

符合要求得 13 分，发现一处问

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4 公共区域秩序维护服务情况。 13

符合要求得 13 分，发现一处问

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5 公共区域绿化养护服务情况。 13

符合要求得 13 分，发现一处问

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6 “红心物

业”工作开

展

情况

(35 分)

接受镇区街道党组织的监督管

理，按时完成安排的有关工作。

15

符合要求得 15 分，不符合视情

扣分，扣完为止。

7

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，落实“三

会”制度，积极开展相关工作。

8

符合要求得 8 分，未按要求参

加会议或不配合工作的，每次

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8 积极配合镇区街道党组织做好物 8 符合要求得 8 分，不按要求配



业投诉处理工作。 合处理的一次扣 2 分，扣完为

止。

9

积极配合镇区街道党组织做好业

主自治的指导、协调、评价工作;

按要求参与业主大会筹备工作。

4

符合要求得 4 分，不按要求参

加筹备工作或推诿的，每次扣

2分，扣完为止。

加分项

配合属地政府积极开展文明城市创建、卫生城市创建、社区管理各项

相关工作的，每项工作加 2 分。加分无上限。

减分项

凡在重大活动组织等工作中配合不力、敷衍推诿,被省市县通报批评

的,每件次分别减 3分、2 分、1 分。减分无上限。

一票否决

出现办法中第八条情形之一或常年不配合属地政府工作的，直接确定

为较差企业。

合计

镇街（盖章）： 评价小组组长（签字）: 成员（签字）:



附件 3

莱阳市物业服务质量评价表
(业主评分,占比 30%)

镇 街： 社 区：

小 区： 物业企业： 时 间：

序号 评价内容 优秀(20 分) 良好(15 分) 一般(10 分) 差(5 分)

1 综合管理服务情况(20 分)

2

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维护情况

(20 分)

3

公共区域清洁卫生

服务情况

(20 分)

4

公共区域秩序维护、服务情况

(20 分)

5

公共区域绿化养护、服务情况

(20 分)

总计得分

业主签字



附件 4

莱阳市物业服务质量评价汇总表
（镇街)

镇街（盖章）： 时 间：

序号 物业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

项目得分（按百分比）

镇街（社区） 业主 合计

1

2

3

4

5



附件 5

莱阳市物业服务质量评价汇总表
(住建局)

时 间：

序号 物业企业名称 服务项目

项目得分

平均分 排名住建

部门

镇街

（社区）

业主 合计

1

2

3

4

5


